
第五节  税收优惠 

（九）对金融机构向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截止 2027 年

31 月 31 日） 

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金融机构可以

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适用免税：  
1.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的，利率水平不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0%（含本数）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高于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0%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缴

纳增值税。  
2.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中，不高于该笔贷款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0%（含本数）计算的利息收入部分，免征增值

税；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缴纳增值税。  
金融机构可按会计年度在以上两种方法之间选定其一作为该年的免税适用方法，一经选定，该会计年度内不

得变更。  
3.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批准成立的已实现监管部门上一年度提出的小微企业贷款

增长目标的机构，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外

资银行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长目标情况，以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考核

结果为准。    
4.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小型企业和

微型企业。其中，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贷款发放时的实际状态确定；营业收入指标以贷款发放前 12

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定，不满 12 个自然月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续月数×12  
5.小额贷款，是指单户授信小于 1000 万元（含本数）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信额

度的，是指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 1000 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6.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单独核算符合免税条件的小额贷款利息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

管税务机构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7.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单户授信小于 100 万元（含本数），或者没有授信额度，

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 100 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可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3 号）的规定免征增值税。  
（十）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截止 2025 年 21 月 31 日） 

（十一）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货物期货品种保税交割业务，暂免征收增值税。（截止 2027 年 31 月 31 日） 

（十二）扶贫货物捐赠（截止 2025 年 21 月 31 日） 

自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

性社会组织、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或直接无偿捐赠给目标脱贫地区的单位和个人，

免征增值税。 

【提示 1】在政策执行期限内，目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可继续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 

【提示 2】“目标脱贫地区”包括 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新疆阿克苏地区 6

县 1 市享受片区政策）和建档立卡贫困村。 

（十三）阶段性减免小规模纳税增值税（有变化） 

在 2023.1.1－2027.12.31 期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政策：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

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1%）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

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3.小规模纳税人发生的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但是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

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的，其销售的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4.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提示】纳税人确定销售额时，有扣除项目的，其应税行为年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这个是判

断是否超过小规模 500 万标准时使用） 

5.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

的余额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案例分析 1】某小规模纳税人 2023 年 4—6 月的销售额分别是 6 万元、8万元和 12 万元。如果纳税人按月

纳税，则 6 月的销售额超过了月销售额 10 万元的免税标准，需要缴纳增值税，4月、5月的 6万元、8万元能

够享受免税； 

如果纳税人按季纳税，2023 年第二季度销售额合计 26 万元，未超过季度销售额 30 万元的免税标准，因此，

26 万元全部能够享受免税政策。 

【案例分析 2】某小规模纳税人 2023 年 4—6 月的销售额分别是 6 万元、8万元和 20 万元，如果纳税人按月

纳税，4月和 5月的销售额均未超过月销售额 10 万元的免税标准，能够享受免税政策；如果纳税人按季纳税， 

2023 年第二季度销售额合计 34 万元，超过季度销售额 30 万元的免税标准，因此，34 万元均无法享受免税政

策。 

【案例分析 3】某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取得的销售额为 28万元，则有两种情况：一是纳税人

选择按月纳税，销售不动产取得的销售额超过月销售额 10 万元免税标准，则应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 

二是该纳税人选择按季纳税，销售不动产取得的销售额未超过季度销售额 30 万元的免税标准，则无须在不动

产所在地预缴税款。 

小规模纳税人中其他个人偶然发生销售不动产的行为，应当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提示】上述的小规模纳税额适用 1%征收率的政策，不适用于不动产销售。（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适用征

收率为 5%） 

【案例分析 4】A市一家小型建筑公司，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 B市和 C市都有建筑项目。

该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销售额为 60 万元，其中，在 B市的建筑项目销售额为 40 万元，在 C市的建筑项目销

售额为 20 万元。因该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销售额为 60 万元，超过了 30 万元，因此不能享受小规模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政策，在机构所在地 A市可享受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在建筑服务预缴地 B市实现的销

售额 40 万元，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在建筑服务预缴地 C 市实现的销售额 20 万元，无须预缴增值税。 

【提示】无需预缴不代表无需纳税申报，由于该企业 2023 年第一季度已经超过 30 万销售额，不得享受免税

政策。  

【案例分析 5】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 1 月销售货物取得收入 20 万元，可以适用减按 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政策，并按照 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 

【案例分析 6】某个体工商户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 1 月 5 日，自行开具了 1张征收

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下游客户用于抵扣进项税额，尚未申报纳税。其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

销售收入，可以享受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但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抵扣功能，应在增值税专用发票

全部联次追回予以作废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方可就此笔业务适用减征增值税政策。否则，

需要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税销售收入按 3%征收率申报缴纳增值税。 

【提示】一般情况下开几个点抵扣几个点，如果开 3%，下游抵扣 3%，那么纳税人就应该按照 3%缴纳增值税。 

【案例分析 7】某小规模纳税人经营摩托车销售业务，月销售额不到 10 万元，可以按规定享受免税政策，开

具左上角有 

“机动车”字样的、税率栏为“免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批发机动车的小规模纳税人将车辆销售给下游经销商时，按照《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的规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十四）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截止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减按销售额 0.5%征收增值税。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0.5%） 

（十五）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对注册在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的企业，在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提供交通运输服务、装卸搬运服务和仓储

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十六）粵港澳大湾区建设（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对注册在广州市的保险企业向注册在南沙自贸片区的企业提供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十七）进口种子种源（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符合《清单》的进口种子种源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十八）出口货物保险（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以出口货物为保险标的的产品责任保险、以出口货物为保险标的的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免征增值税 

（十九）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十）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消防救援装备，免征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十一）医疗机构受托提供服务、民用航空发动机和民用飞机（截止 2027 年 12 月 31 日） 

1.适当关注医疗机构免税项目（按照目录及限定价格提供医疗服务） 

2.新支线飞机和空载重量大于 25吨民用喷气式飞机暂按 5%征收增值税 

知识点 4：即征即退：9 项 

（一）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政策 

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提示 1】纳税人应同时具备 7个条件，如：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不属于税务机关评定的 C

级或 D级等。 

【提示 2】即征即退的退税比例五档：30%、50%、70%、90%、100%。 

（二）飞机维修劳务：增值税实际税负超 6%的部分即征即退。 

（三）软件产品 

1.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软件产品、信息系统和嵌入式软件产品）：按 13%

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1）即征即退税额＝当期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软件产品销售额×3% 

（2）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合计-当期计算机硬件、

机器设备销售额 

 

【例题·单选题】某软件开发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4月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取得不含税销售

额 68 000 元，从国外进口软件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200 000 元。本月购进一批电

脑用于软件设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100 000 元。该企业上述业务应退增值税（  ）元。 

A.6920 

B.8040 

C.13800 

D.21840 

答案：C 

解析：当期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68000×13%＋200000×13%－100000×13%＝21840（元），税负＝21840

÷（68000＋200000）×100%＝8.15%，即征即退税额＝21840－（68000＋200000）×3%＝13800（元）。 


